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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固定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对比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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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了我国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CEMS) 概况;介绍了美国 CEMS体系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并从 CEMS运营
责任主体、管理依据、审核与管理模式以及数据应用等方面对中美 CEMS 体系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
CEMS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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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 ( CEMS) in China were briefly de-
scribed． It introduced advanced experience of American CEMS to compare with Chinese CEMS from responsibili-
ty of CEMS operation，managed basis，examination，management mode and data applications of CEMS system．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were made to deal with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ese 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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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Con-
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简称 CEMS) 相
关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 CEMS系统日益成熟和完
善，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并存在
体制不同的问题。因此，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取
长补短，对于我国 CEMS工作的完善和拓展十分必
要且有实际意义。

1 我国 CEMS概况
1986 年，广东沙角 B 发电厂从日本引进了首

套 CEMS［1］。2001 年，CEMS 相关技术规范陆续出
台。随着原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
办法》( 28 号令) 的颁布和实施［2］，我国 CEMS技术
与管理体系得以快速发展。2007 年，CEMS 技术规
范进行了修订，见文献［3 － 4］。2008 年，国家环境
保护部又颁布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
办法》( 环发〔2008〕6 号) ，进一步完善了对 CEMS
运行和管理的规定。2009 年底，我国已经安装了

上万套 CEMS［5］，约 85%的国控重点污染源安装了
CEMS( 约 6 000 套) 。

以上海市为例，2005 年 7 月，上海市启动了大
气固定源 CEMS的试点工作，系统建设资金采取政
府补贴和企业自筹相结合的模式。在试点的基础
上，2007 年上海市全面推进大气重点污染源 CEMS
设备的安装与验收。

2008 年，为了对国控重点污染源火电厂企业
烟囱旁路排放情况进行监管，在烟囱旁路上也陆续
安装了 CEMS。截至 2010 年底，全市共安装并纳
入市级监控平台的 CEMS 设备为 270 套 ( 含旁路
25 套) ，其中，248 套已通过验收( 104 套为国控重
点污染源企业 CEMS 设备) ，正式投入运行，并进
入日常数据审核阶段。

上海市 CEMS设备主要分布在电力、能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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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化工、废物焚烧等行业，可对烟气中 SO2、NOx、
烟尘、氧量、流速、烟温和静压等污染物及辅助参数
进行实时连续自动监控，见图 1。

图 1 上海市各行业 CEMS设备安装情况
Fig． 1 Situation of installation of CEMS in Shanghai

different industries

CEMS设备日常运行采用社会化专业机构运
行模式，主要由 5 家设备供应商进行日常运营和维
护保养，由市和区县环境监测中心 ( 站) 进行定期
比对监测，由环境监察部门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2008 年 9 月，上海市环保局设立专项工作课
题《上海市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管
理和应用研究》。课题组结合上海的实际工作经
验编制完成了 3 个地方性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即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 CEMS) 运行管理办法( 试行) 》《上海市固定污染
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数据审核制度 ( 试行) 》
和《上海市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质
量保证手册》，作为对国家 CEMS 管理办法和技术
规范的补充、细化和完善，目前该管理办法已进入
报批阶段。

2 美国 CEMS体系情况
2． 1 发展历史

CEMS在美国已有近 40 年的发展历史。1971
年，美国环境保护署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gency，简称 EPA ) 制定了“新源执行标准”( New
Source Performance Standards) ，美国第 1 台 CEMS
的出现［5］，主要是用于检测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和
维护，而非用于判断污染排放是否达标。1979 年，
对 CEMS相关规范进行了修正，CEMS 逐渐用于考
核污染物排放浓度的达标情况。1990 年，清洁空
气法案做了重大修正，其中包含总量控制和排污权
交易计划。

排污权交易计划的一个关键基础要素就是要
求通过持续监测污染物浓度和烟气体积流量等重

要参数获取并报告准确的排放数据，交易计划中排
放源的基本监测要求采用 CEMS 监测所有污染物
和参数，并报告排放量［6］。

40 CFR Part 60 和 Part 75 是美国 CEMS 基础
的技术规范和法规诠释，在此基础上，随着 1995 年
“酸雨计划”( Acid Rain Program) 、2003 年“氮氧化
物排污交易计划”( NOx Budget Trading Program) 、
2009 年“清洁空气州际法”( Clean Air Interstate
Rule) 以及 2010 年已提上议程的“空气污染物质传
输规则”( Transport Rule) 等项目的陆续开展，美国
CEMS得到了迅速发展，在 CEMS 相关技术与管理
应用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美国，EPA 向污染源企业提供统一的标准
电子数据报告( Electronic Data Record，简称 EDR)
格式与监测数据核查( Monitoring Data Checking，简
称 MDC) 软件。污染源企业每季度上报排放数据
及其他相关信息至 EPA 的排污权交易系统( emis-
sions-trading system，ETS) ，上报前可用 MDC 软件
对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检查，EPA 专员对数据进行
审核之后，ETS系统将审核结果自动反馈给污染源
企业。

在美国 CEMS 体系中，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
( QA /QC) 措施如针对不同污染源企业特别制定的
监测计划和 QA /QC手册、电子审核、现场审核、QA
测试( 每日的维护与校准、每季度的线性测试、每
年的相对准确度测试) 等是确保高质量 CEMS 数
据的关键环节，也是美国 CEMS数据得以用于环境
管理的基础［7 － 8］。

在污染源管理方面，美国推崇的是基于市场条
件下的激励型 CEMS 监管模式，根据这一模式，污
染源企业安装 CEMS 设备的目的除了用于排污权
交易外，还用于工艺控制和污染防治。当 CEMS 数
据接近排放限值时，可以起到警示企业查看生产工
艺是否存在异常的作用，而不仅仅是用于执法监督
污染源企业是否超标排放及支付排污费。

在美国，按照相关法规，CEMS 数据必须公开
发布。CEMS数据信息的公开有助于以市场公平
交易为核心的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执行; 有助于督促
污染企业加强 CEMS设备的运行和管理，以最低的
成本实现污染物减排目标;也有助于各类科研机构
和检测部门等第三方进行专业化机构的研究和社
会监督。而这一切的实现，均离不开严格的 QA /
QC技术规范，正是通过采取了完善的 QA /QC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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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才使 CEMS数据的质量和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
保证。
2． 2 审核系统
2． 2． 1 电子审核系统

美国的 CEMS 数据是通过 ECMPS ( Emissions
Collection and Monitoring Plan System) 软件自动审
核的，每季度 EPA专员对数据进行审核，找出异常
数据时段并进行专项测试检查，例如检查缺失数据
是否按照替代规则进行了正确替代。ECMPS 软件
极大地提高了美国 CEMS数据审核效率和准确性。
ECMPS软件 6 项主要功能如下。( 1) 文件导入: 数
据文件的导入; ( 2) 评估:包括监测计划、QA 测试、
监测计划变更后的 QA 测试、测试延期及豁免、污
染源排放量等的评估; ( 3 ) 提交: 由污染源企业提
交数据; ( 4 ) 监测计划数据: 包括报告频率、CEMS
安装点属性、机组运行时间、机组所属项目信息、机
组燃料、净化设备、监测方法、监测系统 /分析仪部
件、分析仪量程、标气信息、排放量计算公式、量程
值、机组负荷和运行水平、监测默认值等信息; ( 5 )
QA和验收数据; ( 6 ) 排放数据: 包括热值输入、各
种污染物排放数据、每日校准测试数据等。
2． 2． 2 现场审核系统

在美国，现场审核是确保 CEMS数据质量的另
一个重要途经。现场审核员使用 TTFA ( Targeting
Tool for Field Audits) 软件进行现场审核前的预备
工作，即根据监测计划数据、历史排放数据 ( 一般
至少需要回顾 3 个季度的数据) 等筛选需要进行
现场审核的污染源企业。TTFA 软件主要审核以
下内容:

( 1) 失效、不合格、接近不合格的线性检查
测试;

( 2) 不合格的相对准确度检测审核 ( Relative
Accuracy Test Audit，RATA) ;

( 3) 是否使用超量程标气;
( 4) 校准误差测试结果;
( 5) 分析仪量程;
( 6) 流速 －负荷比;
( 7) 较低的数据捕集率;
( 8) 缺失数据时间段;
( 9) 是否在 QA 测试未达标之后继续使用

CEMS设备。
进行现场审核时，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数

据分析、现场仪器检查、现场维护日志检查、QA 测
试考察、与污染源企业相关人员会谈等内容。现场
审核不仅能够促进实际监测情况的改善、激励管理
人员将资源投入污染排放监测，而且鼓励污染源企
业定期评估其 CEMS数据质量，并能够确定必要的
QA /QC措施是否得以执行［6］。
2． 2． 3 CEMS数据的应用

在美国，CEMS 数据得到了充分应用，其法律
依据主要是 40 CFR Part 75 和《空气污染防治法
( Air pollution control law) 》《清洁空气法案 ( Clean
Air Act) 》规定污染源企业必须申报排污量数据，
燃煤电厂必须安装 CEMS系统以申报排污量数据。
由于具有法律地位和建立了完善的 QA /QC 体系，
CEMS数据主要应用于以下 5 个方面。

( 1) 政策分析。
( 2) 模型分析。
① 环境空气模型:预测排放量;
② 经济模型: 比较各个污染源减排项目的

成本。
( 3) 改善和优化生产过程。
( 4) 经济领域:排污权交易的数据基础。
( 5) 执法领域:判断污染源企业污染排放是否

达到 40 CFR Part 75 规定的要求，超标排放处罚。

3 中美 CEMS体系对比
美国 CEMS技术与管理应用已有几十年的发

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我国 CEMS 系统仍
处于发展阶段。我国 CEMS 体系与美国有相似之
处，同时也有需要向美国借鉴学习和提高的不足之
处。以上海市为例，从责任主体、管理依据、审核模
式、管理模式、数据执法功能等方面对中美 CEMS
体系作比较的内容见表 1 和表 2。

表 1 中美管理 CEMS相同点
Table 1 Similar points of management of CEMS

between U． S． A． and China

项目 内容

责任主体 污染源企业，由企业负责 CEMS的安装、运行、管理

原则上一致
管理依据 法律法规( 美国: 40 CFR Part75 等;中国: HJ /T 75 －

2007 等)

目的 污染物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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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美管理 CEMS不同点
Table 2 Differences of management of CEMS between U． S． A． and China

项目 美国 中国( 以上海市为例)

监测点位 排气筒污染物总量控制 烟道污染物浓度与总量双重控制

信息透明度 CEMS数据完全公开，任何人、任何单位均可看到数据 仅向环保部门提供全部 CEMS数据，污染源企业通过申

请，可上网查询该企业的 CEMS数据
电子审核模式 自动审核，每季度审核排放量，非实时审核，但发现问题可

追溯

人工审核与自动审核相结合，每天审核浓度与排放量实

时审核
现场审核模式 实行激励型机制，以核查为主，找出数据出现异常的原因，

鼓励排污企业改进

以比对监测为主

管理模式 排污企业负责 CEMS运行维护、管理、质保措施执行、监测

计划制定、提供资金

州环保局现场审核与测试报告
EPA 进行 QA测试的审核，数据有效性的确认以及法律法

规符合程度检查

排污企业负责 CEMS 运行维护、监测计划( 较粗) 、提供

资金( 非全部)

市、区县环境监测部门比对监测、数据审核; 市、区县环

境监察部门现场监察、执法;市和区县环保局年报

数据执法功能 CEMS代表“实时、在线、连续、自动”，认为 CEMS系统正常

且可靠，“数据即证据”，无需再次现场复核，且由于污染源

是复杂的，排放情况有波动，以年均值或 8 小时平均值执法

仍在试点阶段，尚未正式用于执法，且以小时值为基础，

分别根据日均值、月均值判别超标排放情况

功能 激励污染源企业达标排放后自我减排 监管，超标处罚

效果 污染物排放量显著降低 SO2 排放量显著降低

4 我国 CEMS体系存在问题
我国 CEMS数据主要用于污染排放浓度达标

控制，而美国 CEMS 主要用于总量控制，是基于
CEMS数据的合法性、可交易和公平的基础之上建
立的鼓励型监管模式。除了法律体系、制度设计上
的问题以外，我国 CEMS 体系还存在以下技术
问题。

( 1) 标准气体质量未达到质保要求。标准气
体质量是 CEMS校准的一个关键因素［6］，部分地区
中小型排污企业会从一些售价较低的供应商处购
买标准气体，由于标准气体质量不稳定，导致质量
控制试验不合格。标准气体质量直接影响 CEMS
数据的准确性，因此，必须有资质的供货商供应，必
须由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管。

( 2) QA /QC措施未完全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实
施。由于标准气体价格较为昂贵，部分 CEMS运营
单位出于降低成本等原因，并未按照技术规范规定
的校准频率要求进行定期 CEMS校准。

( 3) CEMS审核仍处在起步阶段，有待补充和
完善。目前，上海市 CEMS数据审核主要采取人工
审核的模式，自动审核只是作为辅助参考手段。另
外，现场审核机制在美国已十分成熟，而在我国仍
处在起步阶段，且现场检查的内容较为粗略。以上
海市为例，现场检查表格仅涵盖了 CEMS 安装位
置、运营合同、操作人员岗位培训、是否具备定期巡

检与校准记录等“是或否”的选择判断性内容，并
未对现场 QA /QC 程序是否完整并正确地实施进
行检查与审核，且由于 CEMS建设、管理职责分开，
负责后续现场管理的监察人员技术能力较为有限，
导致现场检查较为零散、不够深入。

( 4) CEMS数据尚未正式用于评估污染排放达
标情况。虽然文献［2］规定“自动监控系统经环境
保护部门检查合格并正常运行的，其数据作为环境
保护部门进行污染申报核定、排污许可证发放、总
量控制、环境统计、排污费征收和现场环境执法等
环境监督管理的依据”，但由于相关政策不够完
善，目前 CEMS数据主要用于燃煤电厂脱硫设施脱
硫效率的计算与评估，对于超标排放处罚的应用仍
在试点阶段，还难以完全为环境管理所用。

( 5) CEMS 相关体制和模式存在局限。目前，
我国排污企业、系统建设与运营单位、环境监测站、
政府环保部门对 CEMS 方面各自的职责还没有十
分明确，相互间还没形成一定的制约关系。此外，
运营单位的技术支持及人员配备不够，由于各在线
监测点分布地广点疏，且部分监测设备备件需要从
外地甚至国外运送过来，因而运营单位不能及时处
理好发生的技术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部分
由外地开发商开发的 CEMS信息系统的系统升级、
维护中，由于距离的问题系统升级改造不能及时跟
上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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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部分污染源企业与运营单位对 CEMS 认
识不到位。部分污染源企业( 非重点控制企业) 认
为安装 CEMS是对企业排污的一种束缚，并且还增
加负担，有抵触情绪。因此，这些企业的 CEMS 就
很难得到正常的运行和维护［9 － 11］。

5 对策与建议
( 1) 加强 CEMS数据自动审核功能，完善现场

审核。上海市 CEMS 数据自动审核功能已开发进
入试运行阶段，但仍存在一定局限，建议进一步开
发质量控制图的使用功能，完善自动审核依据，从
而逐步缓解费时费力的人工审核压力。

借鉴美国的现场审核的模式，逐步扩展和细化
我国的 CEMS现场审核内容，开发现场审核预评估
软件，并开展现场监察人员技术能力培训。

( 2) 严格按规定执行 QA /QC 措施，确保数据
有效性，用于环境管理。建议安装 CEMS的污染源
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 QA /QC
标准化程序与使用手册，并严格按照规定的内容和
频率开展 QA /QC 措施。同时，确保高质量、一致
性的校准气体以保证 CEMS 的准确测量。通过各
种 QA /QC 措施的严格执行，从而确保 CEMS 数据
的有效性，为 CEMS数据用于环境管理提供充分的
依据。

( 3) 规范第三方社会化运营。在运营过程中
采用政府招投标制度，使有技术实力的环保公司进
行 CEMS工作的运营，在环保部门的监督下进行管
理，定期进行必要的检修、维护和数据的比对工作，
运行费用应由政府补贴一部分给运营单位。

同时，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运营考核评估办
法，明确对第三方运营单位的考核指标和评分标
准，每年进行定量化考核评估，根据评分结果确定
运营补助资金，对技术能力薄弱、考核指标未满足
要求的实行淘汰出局，对协同企业弄虚作假、损害
环保利益的运营商报请环保部，取消其资质。

( 4) 系统设计相关政策法规，实行奖惩制度。
建议尽快出台 CEMS 详细法规，系统设计相关政
策，细化操作层面的规定，并建立明确的奖惩制度，
应加大对不按规定运行管理 CEMS 的污染源企业
的惩罚力度，对于有效运行管理 CEMS的污染源企

业，要进行补贴，并将补贴费用与污染物减排量
挂钩。

连续排放监测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监测方法，
不仅为环保主管部门在摸清排污现状、总量考核、
快速监察反应等科学监管方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
企业提供了污染治理设备运行情况的监督手段，同
时也是科研部门掌握污染源排放规律、预测其发展
趋势的研究基础，为制定环境法规、标准、环保规划
提供科学依据。借鉴美国在 CEMS 应用管理方面
的先进经验，我国的 CEMS体系必将有更广阔的发
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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